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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為一位視障人士，現從事生命教育和文字工作，但本人今日表達的訴

求，並不僅僅是針對視障人士在融合教育上的需要。因為我認為現時就處理融合

教育的問題只集中在個別主要類別的殘疾情況，卻忽略了因應具體學習媒介而出

現的障礙問題。 

我了解視障學生在使用書本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問題，學生不能直接購買教科

書和教裁，只能依賴一些復康服務機構替他們把書本轉換成可使用的點字、或錄

音版本，但轉換過程所需要的時間可以由三個月至一兩年不等，很多時到做好了

書本，學期已過了大半。 

現時，在社署底下，確實是有資助一些為視覺受損人士而設的傳達與資訊服

務，服務除了為學童製作可使用的教科書，還包括,  定程度的圖書館服務(、閱讀

輔助器材、以及發聲或點字書籍／雜誌的製作和借用服務等。然而，鑑於該項服

務已然恆之已久，未曾有效檢討和更新，仍未能回應因資訊日漸發達的教學模式

所帶來的學習困難： 

虋首先，這些服務以解決中、小學生的書本製作需要為優先，面對大專學生

龐大的閱讀量，往往不能提供適切的支援，更惶論持續進修和接受成人教育的殘

疾朋友，但隨著融合教育的推行和專上學額增加，有越來越多的視障人士考獲大

專或以上學歷，亦有不少視障人士在大學或公共機構從事學術研究、政策研究、

專業撰稿等工作，對圖書館服務的需求將遠比往日為高，以現時的服務水平，完

全不能支援他們，增加了他們學習上的障礙。 

其次，傳統復康機構把書本製作成點字和錄音書的方式，所需的人力資源和

時間成本都非常大，往往質素和製作速度都不穩定，例如現時製作錄音書的成本

不足，只能依靠義務工作者擔當錄音員，造成製作時期過長而且朗讀水平參差，

平均一個月至一年不等，不少參考書本或雜誌公開借用時，往往過期，失去了資

訊的時效性； 

還有，由於以傳統方式製作點字和錄音書的人手資源有限，館藏的數量和類

型皆有嚴重限制，遠不及任何一間最小型的公共圖書館的基本水平，令長期以來

視障學生無法跟其他學生一樣，擁有自由地汲取知識，,參與文學藝術活動和感

受閱讀風氣的機會。 

再者，由於服務由復康機構營辦，員工雖有服務特殊群體的資歷，但卻未必

擁有圖書館館理的專門知識，況且在一筆過撥款的前題下，政府既沒有就此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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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供人手規管指引，復康機構自然量入為出，把服務重點放在復康培訓而忽視

用家的文化需要，你試想想，如果我們的香港公共圖書館是由社會福利署管轄，

會變成甚麼樣子？ 

  最後，由於服務是經由視障復康組織向社署或教署申請撥款營辦，服務只能

提供給視障學生或只能集中向視障學牲推廣，而沒有留意到其實服務同樣可以支

援大部份有讀寫障礙的學生。結果，造成資源浪費，以及把對本來有同等需要的

殘疾學生無顧區隔，進一步把他們的訴求邊緣化。 

  就以上各點，本人希望當局的融合教育政策能考慮以下建議： 

1. 就專項服務增加數碼共融措施的資源 

檢討一筆過撥款，並就點字製作、錄音書和電子書等項目適切地投放資源，

讓相關服務專業化、館藏質量有所提升，縮短可適用閱讀材料的製作時間，質量

有所提升，讓所有殘疾學生都同等的機會使用學習材料。 

2. 托展無障礙電子圖書服務 

由於現時數碼共融措施所製作電子圖書遠比傳統的點字或錄音書本要求的製

作時間和人手成本都較低，比過往更有條件應付更大量的新增圖書製作。其實在

現時的公共圖書館服務中已開始推行”無牆圖書館”，公眾可閱覽公共圖書館的電

子資源館藏，然而當中不少電子圖書皆不乎合無障礙標準，視障人士未能藉著輔

助器材使用相關服務，我們希望社會福利署可成立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積極向

民政事務署建議，推動公共圖書館內電子資源的無障礙水平，並長遠地整合復康

機構內的傳達與資訊服務的系統至公共圖書館，讓所有閱讀障礙人士皆能享用此

服務。 

3. 把視覺受損人士而設的傳達與資訊服務擴展至讀寫障礙人士 

根據外國相關經驗指出，不少為視覺受損人士而設的傳達與資訊服務如錄音

書、電子圖書等皆適用於讀寫障礙人士，然而此項服務一直只局限於視覺受損人

士使用，一方面未能盡用資源，另一方面又令讀寫障礙人士得不到適當的支持，

我們希望社署能本於善用資源的原則，把視覺受損人士而設的傳達與資訊服務擴

展至讀寫障礙人士。 

 

 


